
问
题
觧
答 
 

九则

问：国家机关工 作人 员奖励工 资的适用 范围 包 括

哪些 部门？

答：经国 务院批准 ， 国 务院工 资制度改革 小 组、

劳动人事部、财政部联 合下达的 劳 人薪（1986）60号

《 关于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奖励工 资 问题的通知》 ， 适

用 于各级 国家权 力机关， 国家行政 机关和党派、人民

团体的工 作人员。以 国家行政机 关 为例，有国 务院各

部、委 、 各直属 机 构；省、自治 区，直辖市人民政府

的各厅、局、 委 员会； 自治 州、 县、 自 治 县 市、市

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 作 部门；省、 自治区人民政府

的派出 机 关——行政公署；县、 自治县的 派 出 机 关

——区公所；市辖 区、 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的 派出

机关——街道 办 事 处等。

问：事业单 位工 作人 员奖金的适用范围 包 括哪些

单位？

答：根据 国 务院国 发〔1985〕114号 发 布的 《 事

业单 位奖金税暂 行规 定》 ，其适用 范 围， 包括教育、

卫生、 计划生育、 科学研 究 事业单 位；文 化、 文物、

艺术、 体育、新闻、 出版 、 广播、 电视 事业 单位；农

业、 林业、 水 利、 气象、 海 洋、 水 产、畜 牧 事 业单

位；地质 勘 探、 地 震、 测 绘、 规 划、 设 计、 商品 检

验、 物 资储备事业单 位；社 会福利、环境 保 护、 环境

卫生、 公路 养护 、 园林绿化、市政建 设、房地产 管理

和其他事业单位等。

问：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 奖励工资如何发放？

答：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奖 励 工 资，按照国 务院

批准的劳人薪（1986）60号通知规 定执 行，即全年按

不超过机关工 作人员一个 月基本工 资的数额 发 给。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机关工 作人员的 奖励工 资 标 准，

原则上以 不超过本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全 部国 家机关

工 作人员一个月的平均基本工 资额 计 算，也可 以 具 体

规 定省、地、县的分级发放 标准。

问：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 奖金如何发放？

答：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的奖金，按 照国务院 国 发

〔1985〕114号 文件规 定 ， 实 行企 业 化 管 理的 事业单

位，国家不再核拨 事业 经费， 自 费工 资改 革， 全年发

放的 奖金， 按 人平均不超过三个 月的 基本 工 资；需要

国家核拨一部分事业 经费的事 业单 位， 自 费工 资改革

的， 全年 发放 的 奖金， 按 人平均不超过两 个 月的基本

工 资；部分自费、 部分依靠国家拨款进 行工 资改 革的

事业单 位， 全年 发放的 奖金，按 人 平均 不超过一个半

月的基本工 资；国家核拨 全部事业 经 费， 并完全用国

家核拨经费进行工 资改 革的事业 单 位， 全年发放的奖

金， 按 人平均不超过一个月的基 本工 资。事业单位超

过上述限额的， 要按规定 交 纳 奖金税 ， 税款一律在其

按 规定提取的 奖励 基金中开 支。

问：国家机关 奖励工 资和事业单 位 奖 金 如 何 列

支？

答：国家机关工 作人 员的 奖 励 工 资 从 行 政 经

费预算 包干结 余中开 支，行政经费预算 包干结 余 少的

单 位， 奖励工 资应少 发。 事业单 位工作 人员的奖金，

规定 全年发 放 总 额 按 人平均不超过一个 月基 本工 资

的，从预 算 包干结 余中列 支，经费 包干结 余 不足 的，

可 以 少 发 或不发；规 定全年 发 放 总额按 人平均不超过

一个半 月、 二个 月、 三 个 月基本工资的事业单位，一

律在其经 济收 入 所提取的奖 励 基金中列 支。

问：事业单 位奖金税的税率有何新规 定？

答：根据国务院 有关 文 件 规 定， 自1987年度起，

降低奖金税税率。事业单 位奖金税税率 是，全年发 放

奖金总额超过免税限额一个 月 基本工 资 以 内的部分，

税率 为 20%；一个月至 二 个月的部分， 税率为50 %；

二 个 月至三个 月的部分，税率为100%；三个月以 上的

部分， 税率 为200% 。

（财政部文教行政财务司制度研究处）

问：机电设备招 标公 司招 标 业务活 动费应 包 括哪

些内容？

答：关于招标业 务活 动费的主要 内 容，暂定为：

1 、编制标书，翻译审校标 书等工 作 的 稿酬； 2 、标书

的印刷费； 3 、聘请专家、教授、学者参加招标咨询，

评标、 定标、 顾问、 审议等工 作所发生的聘 请 费、接

待费用等； 4 、开展招标工 作时的宣 传广 告费、咨 询

费、会场租 赁费等。

问：招 标业 务活 动费的 开 支 标 准 应 如 何掌握？

答：招 标业 务中若干活 动费，暂按下列开支 标 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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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：

1 、 关于标 书稿酬标准问题。由于目 前 国家没有

统一规 定， 可暂按 1984年10月 文化部转 发 文 化部出版

局制定的 《 书籍稿酬试行规 定》 的精神办理。

2 、对于涉外的接待任 务所 支付费用 标 准问题，

应按 照1985年财政部、外交部《 关 于调 整接待外宾费用

开支标准的通知》 中的有关规 定执行。

3 、 对邀请的专家、 教授等内宾接 待规 格问题，

可按 照目前各地规 定的国内会议的补助 标 准执行， 不

宜 另 行提高接待标准。

4 、 关于聘请的国内专家、 教授聘请 费 标准（发

给 本人），暂比 照1986年国家教育委 员会、 财 政 部、 劳

动人事部（86）教计字124号 《 关于高等学校教 师校外兼

课酬金和教学工 作量超额酬金的规 定》 执 行。招标工

作应尽量利 用国内的力量，如 确需聘 请外国专家的，

应报经中国机电设备招标咨询服务中 心批 准 后， 才能

聘请。

（财政部工交司制度处）

问：财政部发布了1982年国库券还 本 付息公告，

请问还本付息要什 么手续？

答：1982年发行的国库券， 自 1987年 起 至1991年

止 ，按 照每年中签的国 库 券 号 码 ，分 五年作五 次偿

还，每年偿还发行 总额的20%。1987年 4 月 14 日，财

政部在上海市举行了抽签仪式，已把五个 年度应 还本

号码全部抽 出。各年中签国库券号码 的末尾 一个数字

是：1987年： 3 和 5 ；1988年： 8 和 1 ； 1989年： 9

和 0 ；1990 年： 4 和 7；1991年： 2 和 6。除1987年

的已公告外，以 后 各年还本 期前，还要 将 当年还本号

码再公告一次。凡 国库券号码末 尾一位数字 与 公告所

列各年还本号码 相同者，即为该年应还本 国 库券。国

库券还本付息 事宜，由中国人 民银 行 所 属 各专业银

行，即中国工 商银行、中 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 行的各

级营业机构（包括储蓄所）办理。各 单 位职 工 兑取中

签的国库券，可自己持 券到上述银行机构 办 理 ，也 可

交由本单位财 会 部门集中组织 办理。国库券兑取本息

期是每年的 7 月 1 日至 9 月30日。为 了照顾 持 券人的

利益，凡 当年应还本国库 券 未在兑付期内领取的，可

以 继续在下年兑付 期 内 领 取。但所有1982年国 库 券

应在1991年 9 月30日以 前兑取完毕。国 库 券的利息，

随同 本金一次 付给。每年应还本国库券 的 利息，一律

计算至兑取当年的 6 月30日止。到期末兑取的 本金，

仍按 原定利率继 续 计算利息（单利），直到1991年 6

月30日 为止。如 因保管不慎，国库券券 面 发生残破 污

损的，应按照财政部和中国人 民 银行联 合颁发的 《 关

于国库券残破污损 的 兑付办法》 办理。单位 购买的国

库券不抽签，按单 位购买总额 平 均分五年 作 五 次 偿

还，每次偿还 总 额的20%。单位 购买的国库券不兑付

现 金， 一律通过开户银行转帐 支付。

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债务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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